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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电话惹人嫌 起诉侵权可胜诉

主持人: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二批人民法院贯彻实施

民法典典型案例， 其中包括一起因拨打推销电话引发的

侵权纠纷。

最终法院认定， 被告某通信公司分公司擅自多次向

原告进行电话推销， 侵扰了原告的私人生活安宁， 构成

了对原告隐私权的侵犯。

这一典型案例告诉我们， 面对惹人嫌的营销骚扰电

话、 短信或者其他信息， 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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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尚法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李晓茂

据 “封面新闻” 报道， 最高人

民法院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
第二批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典

型案例。 记者注意到， 孙某燕与某
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等隐私权、 个

人信息保护纠纷案被纳入典型案

例。

最高人民法院表示， 通信公司
擅自多次向用户进行电话推销， 侵

扰了私人生活安宁， 构成了对隐私
权的侵犯。

据介绍， 2011 年 7 月， 原告
孙某燕在被告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

司处入网， 办理了电话卡。 2020

年 6 月至 12 月， 孙某燕持续收到

营销人员以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

工作人员名义拨打的推销电话， 以
“搞活动” “回馈老客户” “赠送”

“升级” 等为由数次向孙某燕推销
套餐升级业务。 在此期间， 原告孙

某燕两次拨打该通信公司客服电话

进行投诉， 该通信公司客服在投诉
回访中表示会将原告手机号加入

“营销免打扰”， 以后尽量避免再向

原告推销。

后原告孙某燕又接到被告推销
电话， 经拨打该通信公司客服电话

反映沟通未得到回复， 遂通过工信
部政务平台 “电信用户申诉受理平

台” 申诉。

该平台回复 “在处理过程中，

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依据 《电

信用户申诉处理办法》 第十七、 十
九、 二十条等规定， 因调解不成，

故视为办结， 建议依照国家有关法

律规定就申诉事项向仲裁机构申请
仲裁或向法院提起诉讼”。 孙某燕

遂提起诉讼， 请求被告承担侵权责
任。

生效裁判认为， 自然人的私人

生活安宁不受侵扰和破坏 。 本案
中， 孙某燕与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

司之间的电信服务合同依法成立生
效。 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应在服

务期内为孙某燕提供合同约定的电

信服务。

孙某燕提交的证据能证明某通

信公司某市分公司擅自多次电话推

销， 侵扰了孙某燕私人生活安宁，

构成了隐私权的侵犯。 故判决被告
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未经原告孙

某燕的同意不得向其移动通信号码
拨打营销电话， 并赔偿原告孙某燕

交通费用 782 元、 精神损害抚慰

金 3000 元。

最高人民法院表示， 民法典在

总则编和人格权编对隐私权和个人
信息保护作出专门规定， 丰富和完

善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特别是第一千零三十三条第一项对
群众反映强烈的以电话、 短信、 即

时通信工具、 电子邮件等方式侵扰
他人私人生活安宁的行为进行了严

格规制， 回应了社会关切。

最高人民法院表示， 本案虽系
依据 《民法总则》 作出裁判， 但也

充分体现了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
条、 第一千零三十三条第一项的规

定精神， 其裁判结果不仅维护了当

事人隐私权， 更对当前群众反映强
烈的问题作出了回应， 亮明了司法

态度。

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电话推销骚扰侵犯隐私权

■ 链接潘轶： 对于 “隐私权”， 我

国法律长期没有明确的界定。

而 《民法典》 则明确界定了

“隐私权”， 规定：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 、 身体

权、 健康权、 姓名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 婚姻

自主权等权利。

法人、 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

权、 名誉权和荣誉权。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 侵扰、

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

私权。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

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

间、 私密活动、 私密信息。

而针对人们深恶痛绝的推销

电话、 骚扰短信， 《民法典》 也

明确规定：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

明确同意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 以电

话、 短信、 即时通讯工具、 电子

邮件、 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

人生活安宁……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通过电

话、 短信、 即时通讯工具、 电子

邮件、 传单等方式进行营销推广

必须适度， 不得侵扰他人的私人

生活安宁。

至于怎样算是侵扰， 我认为

可以从以下主客观两方面进行分

析判断：

首先是推广的次数和频率，

这是一个客观方面的评判依据。

如果短时间内多次拨打电话、 发

送短信、 邮件或者消息， 那么就

有侵扰之嫌。

其次是对方是否有明确的接

受或者拒绝的表示， 这是重要的

主观方面的评判依据。

一般来说， 如果接收方愿意

获取相关资讯， 那么即便发送的

次数较多、 频率较高， 也不会引

起反感， 因此并不构成侵扰。

相反地， 如果接收方已经明

确表达了拒绝的态度， 甚至已经

对此进行了投诉， 那么即便发送

次数并不多， 频率也不高， 但事

实上已经构成了侵扰， 需要承担

侵权责任。

民法典明确界定“隐私权”

《民法典》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
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非法获取个人信息面临刑事责任

李晓茂： 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公

布的， 是通过民事途径追究营销骚

扰者民事责任的案例。

这类案件中， 一般被骚扰者的

个人信息都是营销方直接获取的，

比如典型案例中的原告就是被告某

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的用户， 被告

基于原告登记入网而获取了其个人

信息。

现实中还有大量涉及刑事责任

的案例， 营销方是通过窃取或者其

他方法非法获取大量个人信息。

而根据 《刑法》 规定， 国家机

关或者金融、 电信、 交通、 教育、

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 违反国家规

定， 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

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 出售

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 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

述信息， 情节严重的， 依照前款的规

定处罚。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通信通讯联

系方式明确属于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一规定的 ‘公民个人信息’”。

通过购买、 收受、 交换等方式获

取公民个人信息， 或者在履行职责、

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

的， 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

三款规定的 “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

民个人信息”。

此外， 司法解释还明确了入罪的

一些数量标准， 很多入罪数量在 “大

数据” 的时代其实并不高， 这也导致

不少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 一不小心

就因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而被追

究刑事责任。

因此， 在国家日益重视个人信息

保护的大背景下， 任何人都必须具备

基本的法律意识， 否则就会因为侵犯

个人信息权而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国家日益重视个人信息保护的大背景下，任何人都必须具备基本的法律意识，否则就会因为侵犯个人信息权

而承担相应的责任。

资料图片

和晓科 ： 随着 《民法典 》

《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相继施行，

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正日益

健全。

《个人信息保护法》 是我国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专门立法，

它在 《民法典》 个人信息保护规

范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二者共

同构筑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规

范体系。

《民法典》 人格权编确立了

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框架 , 《个

人信息保护法》 则在个人信息的

性质、 定义、 类型、 处理原则、

相关权利、 义务与责任等方面作

了更加具体的规定。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此

次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这起案

件， 还是近期别的地方发生的类

似案件， 法院除了要求被告停止

侵权的营销骚扰行为之外， 都支

持了精神损害抚慰金。

在另一起近期发生在北京的

案件中， 某信息科技公司为营销

产品向贾某拨打推销电话， 被贾

某以侵犯个人信息权和生活安宁

权为由诉至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作出判决，

判决某公司向贾某赔礼道歉并赔

偿贾某维权合理支出及精神损害

抚慰金共计 500 元。

而在早年的类似案件中， 法

院通常会认为原告未能提供充分

证据证明电话短信等骚扰对其造

成严重的损害后果， 因此判决不

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

法院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

值得注意的是， 法院除了要求被告停止侵权的营销骚扰行为
之外，还支持了精神损害抚慰金。


